
 
 

民政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4年 2月 11日 ) 

 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1. 支援精英運動員  2011年 5月 13日

(事務委員會會
議及與教育事

務委員會舉行

的聯席會議 ) 
 

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  
 
(a) 將香港體育學院的下述意見轉交教育

局考慮：有需要在香港推行靈活的教育

制度，藉以在教育及事業發展方面向精

英運動員加強支援；及  
 
(b) 在事務委員會於日後會議上討論此事

時就上述事宜提交文件，告知事務委員

會政府當局對在香港推行靈活的教育

制度的意見。  
 

政府當局會在該兩個事

務委員會舉行下一次聯

席會議討論有關事宜時

提供進一步的資料。  
 

  2011年11月15日 香港體育學院答允提供精英運動員 (以及其
他持份者 )對他們可取得的教育及事業支援
的意見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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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2. 協力援助露宿者  2013年7月22日

(與福利事務委
員會舉行的聯

席會議 ) 

事務委員會要求勞工及福利局提供   
 
(a) 更詳盡的資料，說明在社會福利署露宿

者電腦資料系統內已登記的 648名露宿
者的狀況及他們露宿街頭的原因；及  

 
(b) 由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辦的

露宿者宿舍的入住率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
3. 香港大球場的草地
的管理及維修保養  

2013年11月8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回應其有

否接納前市政局在 2000年解散前就改善香
港大球場設施提出的所有建議。  
 

政府當局現正審閱前市

政局有關香港大球場的

文件，並會在適當時候向

事務委員會作出書面回

覆。  
 

4. 規管物業管理行業  2013年12月13日 政府當局答允提供下述資料   
 
(a) 估計將受擬議發牌制度規管的現職物

業管理從業員的總人數及其所持學歷

和專業資格，以及當中已符合較高或較

低級別發牌準則而可在過渡期內直接

申請正式牌照的物業管理從業員的人

數分別為何；  
 
(b) 本地專上學院未來有何人力培訓計

劃，為已具實際經驗但欠缺正規訓練的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

2014年 1月 8日隨立法會
CB(2)629/13-14 號 文 件
送交委員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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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物業管理從業員提供職業教育及訓練

名額，讓他們在建議的 3年過渡期屆滿
後就全面實施的發牌制度作好準備；  

 
(c) 物業管理業監管局 (下稱 "監管局 ")日後

運作所需的建議經常性開支及人手配

置；及  
 
(d) 鑒於監管局將為自負盈虧的法定機

構，其經費來自牌照費以及就每項物業

交易徵收的一個很少的徵費，若住宅物

業的交易量出現大幅改變，估計對監管

局的財政狀況有何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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